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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不能“水”

此次《规范》最大的亮点之一，是明确

界定了“网络测评活动”的法律边界。《规

范》指出，所谓网络测评，是指通过开展测

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表

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功能、性

价比等进行评价并发布的行为。

这意味着，纯粹的“消费体验”与“硬核

测评”被明确区分。如果你只是买了一台

吸尘器发朋友圈说“挺好用”，这不属于《规

范》约束范围；但如果你通过对比实验、数

据测试来推荐或贬低特定产品，就必须受

此《规范》约束。

针对当前仅凭一张嘴、一个剧本进行

“测评”的乱象，《规范》明确要求：未对产品

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等主观感受评价

的，必须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

感受，仅供参考”。这旨在防止部分博主打

着“测评”旗号误导消费者，实则输出带有

极强商业目的的主观偏见。

严打“假测评、真广告”

“商测一体”一直是困扰消费者的顽

疾。许多消费者以为自己在看客观的选购

指南，实则是在看高价广告。

针对这一问题，《规范》亮出“杀手锏”：

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服务，并

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

的，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并接受《广告法》

的约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如果

不加以规范，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

乱象，把行业的声誉、公信力毁掉。如果严

格执行规范，正规的、有能力的从业者才能

生存下去。”

客观、公正是底线也是红线

据了解，《规范》的出台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针对近年来一系列引发社会热议的恶

性竞争事件。

此前有媒体通过卧底调查揭露了短视

频平台上盛行的“暴力测评”黑幕。例如，

在针对洗地机、扫地机的直播中，一些账号

宣称“一镜到底、真实测试”，实际上却充满

套路。为了凸显主推的A产品，运营方会

在直播前将竞品B、C的机器直接关机，或

者更换旧的硬件配件，甚至使用假冒的型

号来冒充知名品牌进行对比。

这种通过篡改测试条件、制造对手

“效果极差”假象的行为，直接违反了此

次《规范》中关于“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

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及“样本来源必须

可追溯、不得是为测评准备的特殊物品”

的规定。

2025年底至2026年初，国家网信办

在专项整治中多次通报典型案例。其中，

“汽车之家”“太平洋汽车”等垂直平台开展

的“冬测”“智驾横评”等项目被点名。官方

通报指出，这些测评存在“以偏概全”的问

题，通过非标准化的测试方法误导公众对

汽车性能的认知。

《规范》作出硬性要求：开展测评，必

须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

并优先采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若采

用非标方法，必须事先论证并说明与国

标的异同。这意味着，以后拿温度计去

极寒地区随意测一下续航就定论“某品

牌电车不行”的粗暴测评，将面临极高的

法律风险。

对于从业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

军建议：“想做出品牌和声誉，就要抓住契

机，培养真正的测评能力，拥有相应资质和

技术条件，要建立长远的公信力。”

此次《规范》不仅约束测评者，也压

实了平台责任。《规范》要求网站平台加

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

规信息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出台《规范》是优化营商网络环

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下一步，

网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据职责，

对违规测评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将移

送司法机关。

务必注意劳动合同里的细节

什么是劳动合同？湖北工业大学就业

指导老师刘雪姣解释：“劳动合同是‘正式

用工凭证’，涉及上班、工资、休假、社保等

在职事宜。”劳动合同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为确立劳动关系而签订，受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保护。

湖北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处长韩红新

进一步介绍，劳动合同一般在毕业生正式

入职后一个月内签订，主要包括工作内容、

薪资、社保、工时等具体权利义务。

人社部门提醒广大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留意细节，关注合

同条文中的具体表述，谨防用人单位的不

规范操作。

“毕业生务必在签字前逐字逐句审阅

所有条款，切勿签署空白劳动合同。”韩红

新说，按照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合

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内容，毕

业生需重点审核。

切勿轻信口头承诺，用人单位单方的

口头约定如果未落实到书面合同中，一旦

发生争议，难以举证；不要忽视合同细节，

对空白合同、条款模糊的合同不加审查就

签字，将为日后纠纷埋下隐患。

还要警惕“阴阳合同”，即一份低薪合

同用于应付检查，另一份约定实际薪资，这

将导致社保、公积金、加班费、经济补偿金

等计算基数降低，维权时举证困难。

签合同时要重点审核工作内容和地

点，避免“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

排”等模糊表述，防止被随意调岗或变更工

作地点。

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

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如果遇到用

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不签劳动合同、不

缴社保、随意约定工资，甚至随意开除员工

等情况，毕业生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

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

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

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

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

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

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

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

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

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

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

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

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

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

80%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

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

试用期。毕业生必须与用人单位明确约定

依法缴纳社保，警惕任何“试用期不缴”或

“以补贴代替”的说法。

遇到纠纷主动维权

专家提醒，劳动合同中的常见无效条

款有：限制基本人权如“合同期内不得结

婚、生育”，要求放弃法定权利如“自愿放弃

缴纳社保”“自愿放弃加班费”，以及违法设

定除劳动合同法规定情形之外的违约金、

要求提供押金或扣押证件等。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

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

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

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

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

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

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

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如今，不少学校为学生提供就业相关

指导。湖北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

院毕业生宋梦蝶一路“过关斩将”，成功签

约一家化工企业。回顾求职历程，学院老

师的专业指导让她受益匪浅，“刚开始找

工作的时候，老师就为我们整理了一整套

材料，包括就业政策解读、签约注意事项、

维权须知等内容，帮我们熟悉签约全流

程。”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

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

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

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

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

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

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

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

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

案必查。

“避雷”“闭眼入”，以后这种话不能随便说了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高校毕业生，请收下这份入职攻略
《人民日报》范昊天

又是一年毕业季，许多学子告别校园，迈向新阶段。怀揣梦想踏入职

场的毕业生，面对劳动合同、试用期、“五险一金”等，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哪些细节容易忽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新华网

近年来，从汽车性能横

评到日常生活小家电对比，

“网络测评”已成为部分消费

者在“种草”与“避雷”时的重

要参考。

然而，当“第三方测评”

演变为“有偿拉踩”，当“真实

体验”沦为“暴力剧本”，这一

领域的乱象已严重扰乱市场

秩序。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正式联合印发《网络测

评活动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

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


